




二、 体

（一） 。以习 代中 会主义

为 ， 入 党 十九 十九 二中、三中、 中、五

中全会 ， 不 发 ， 中 作

， 以人 为中 发 ， 共同 ，

出位 ， 农 低 入人口

发 区 制，健全乡 兴 体制 作体 ，加

区乡 产业、人 、 化、 、 全

兴，为全 会主义 代化 、

。

（二） 任务。 任务 ，

5 。 区 势变化， 作 ，

做 内 体制、 作体 、发 划、 举 、

制 ，从 决 卡 人口“两不 三保 ”

为 乡 产业兴 、 、乡 、

、 ，从 中

全 乡 兴。到 2025 ，

，乡 兴全 ， 区 力 发 劲

，乡 产业 争力 一 ，农

公共 务 一 升， ， 丽

乡 ，乡 取 ，农

不 加 ，农 低 入人口分 制 ，

区农 入 于全 农 。到 2035 ，

区 力 ，乡 兴取 ，农 低

入人口 ， 乡 一 ， 促 全体

人 共同 上取 为 。

（三）主 原则



—— 党 全 。 中 、 、 县

乡 作 制，充分发 各 党 全 、协 各

作 ， 县乡 五 书

乡 兴。 ，发 体制 制作 。

—— 、 。 内

上下 功 、 办 、 予  ，

县、 、 人口 上 一 ， 保 众不

。 主 保 体 上，分 优化 ，

合 、力 ， 。

—— 众主体、 发内 动力。 合，

养 利化倾 ，发 典

作 ， 励 劳动 力 低 入人口勤劳 。

—— 动 、 会 协同发力。

动与 制 合，发 中力 办 事 优势， 动

会力 参与， 、全 乡

兴 合力。

三、 健全 制

（一）保 主 体 。 内严

“ 个不 ” ， 不 任， 劲 ； 不

， 刹 ； 不 ， 一 了之； 不

， 反 。 、 优化

优化、 ， 保 。兜 助

保 。 、医 、住 、 保

， 人口 予 倾 。优化产业

业 发 。



（二）健全 动 制。 不

、 ，以及 事 刚 出

入 减 出 严 ， 、

动 ， 其 入 出 况、“两不 三保 ”及

全 况，合 准。 健全 人口

发 制，分 分 及 入 ， 动

。健全 台，加 关 、单位

共享 ，充分利 先 升 准 ，以

为依 ， 一 。

农 主动 、 信 、 合

人口发 制， 动 。

事 合， 准分 原 ，

取 。

（三） “两不 三保 ” 。 业主

作 任。健全 保 作 制， 保 体原 不具 习

件 义务 儿 不 。

， 分 助参保 ，做 人

口参保动 作。 农 人口住 全动 制，

农 危 保 低 入人口 住 全。

农 供 ，不 升农 供 保

。

（ ）做  作。 原

区、 区，从 业 、产业发

升 加 力 ，  体

， ， 保 众 住、

业、 。 升 区 区 务 ， 关

制，促 会 入。



（五）加 产 。分 各

产 。公 产 主体，

任， 保 发 作 。 产 产 关 ，

产 侵占， 产 于 、

、 公 事业 。 到农 其他 主

体 产，依 其 产 利， 其 主 。

、 力做 区 同乡 兴

作

（六） 区乡 产业发 。 产业

， 产业发 ， 产业

争力 力。以 县为单位 划发 乡 产业，

养业 升 动， 全产业 。加

区农产 仓储保 、冷 ， 农产

企业、 、 发 与区 产业 准 。 代农

业产业 、 、产业 合发 优先 县。

区 、 农产 、 农产 ，

区 公 。 力 。

（七）促 人口 业。 信 台，

区 劳务 ，加 人口 劳务 出力 。

区 农 人 、 利、乡 、农 、

保 、产业 区、 业 原 农

取以 代 。 优 。

内 优化 。 乡 公 位，

健全 、以 任、 、 制，

内 优化公 位 。

（八） 区 件。 加

区 力 ， 划 一 公 、



共 、 利、 力、 、 信 区 区

。 乡 动 一 ，

区 制 农 厕 、

、 升。 县“ 农 ” ， 动交

入 倾 ， 制 人口

（ ） 化 ，加 公 内主 ，加 农

产业 、 力 。加 区农 、

中 利 。 区县乡 三 体

， “ ” 。 区 乡

化 升 。

（九） 一 升 区公共 务 。 义务

办 件，加 乡 制 乡 。

加 区 业 （ ） 力 。

助 农 义务 养

划。 区 加公 养供 ，加 乡

合 动 口 。 内保 健

， 专 ，优化 压 主 务，

县 内先 付 。 三 医 口

制， 升县 医 力。加 中 倾

区医 卫 力 ，

制 件。 农 危

区农 ， 农 低 入人口住

全保 制。 加 区 合 务

， 升为 务 力 。

五、健全农 低 入人口 化 制

（十）加 农 低 入人口 。以 会保 体 为

， 农 低保 、农 人 、农 人口，



以及 事 刚 出 入 减

出 严 人口 农 低 入人口 动 。

充分利 、 、 、人力 会保 、住 乡

、医 保 台，加 信

共享， 主动发 制。健全 动 、

判 制， 农 低 入人口 发

。 农 低 入人口 动 制。

（十一）分 分 会 助。 低 保 制 ，

农 低保 ， 准 。 优化 原

卡 低保“单人 ” 。 低保 入 产

。健全低保 准制 动 制。加 低保 准

制 力 。 励 劳动 力 农 低保 参与 业，

入 减 业 。 农 人

助供养制 ，合 助供养 务 。 儿

助制 ， 助 务 。加 会 助 ，

、 ，及 予 众医

、 、住 、 业 专 助，做到 准 别、 。

入 众加 临 助，做到凡 、

。 励 买 务 会 助 中 不

人、 人、 人 供 、

务。

（十二）合 农 医 保 。 准，

发 医 保 、 保 、医 助三 保 制

合 减 功 。 乡 医 保 参保个人

助 ， 全 助农 人 ， 助低保 ，

内 人口 助 。 保

上， 保 低保 、 人 人口

倾 付。 一 医 助 保 ，合



助 ，合 制 助 内 付 例。分

、分 、分 别 保 。 加

医 助 入，倾 乡 兴 县。

（十三） 养 保 儿 关 务。 乡

养 保 代 ， 合 况，

低 为参加 乡 养 保 低保 、 人 、

人口、 人 体代 分 全 保

。 乡 养 保 ， 上 体

其他 人口可保 低 。 化县乡两 养

、 分 人口 兜 保 。加 儿、

事 人 养儿 保 力 。加 人 养 、

务。

（十 ） 兜 丧 劳动 力人口 保 。

人口中 全丧 劳动 力 分丧 劳动 力且

产业 业 入 人口， 入农 低保

人 助供养 ， 及 予专 助、临

助 ，做到 保 保、 兜 兜。

六、 力 升 区 体发

（十五） 区 县中 中 一 乡 兴

县。 减 减原则， 区 于 、

劣、 发 、 会事业发

 县中， 一 乡 兴 县，从 、

、 、人 、 、公共 务 予 中

， 其区 发 力。 各 县中 主 一

分县作为乡 兴 县。 区、 区、

区 乡 兴。 制，

乡 兴 县 估。



（十六） 东 协作 口 、 会力 参

与 制。 东 协作 制， 保

关 加 上， 优化

关 ， 一 、 一 办 ， 为原则上

一个东 区 份 一个 区 份

关 。 做 关 ， 出 作 、力

化。中 区不再 。优化协作

， 予 、 上， 一 加 产业

合作、劳务协作、人 ， 产业 ， 励东

共 产业 区。 、 化、医 卫 、 业 口

原则上 入 东 协作 关 。 加 发 作 ，

化以企业合作为 体 协作。 制，

予以 优化， 力 、单位 企业

任。军 作，健全 制，

升 。 “万企 万 ” 动。 东

协作 价。

七、加 与乡 兴

（十七）做 入 。 内 保

体 前 下， 同乡

兴 力 况，合 入 ，优

化 出 ， 。保 优化原 专

， 区 乡 兴，

乡 兴 县倾 ， 于产业发

例。各 乡 减 ，

可 力， “十三五” 偿 。

农 低 入人口 助 ， 出 。

前 3 县 农 合 ，

乡 兴 县 ，其他 区 农



合 制。 保以 代 中 内 到 ，

及 发 劳务 。 关 付 倾

区。 区产业发 、

， 优化 上 。 内

关 优 。

（十八）做 务 。 发 再 作 ，

再 保 不变。 一

人口 信 。 、 合

件 ， 励其 创业 保 。加

区优势 产业信 保 力 。 励各 制 发

优势 农产 保 。 区 企业上 “

” 。 农产 农业保 动。

（十九）做 。 严 保 制

， 化 保 主体 任，严 制 农 占 ，

决 住 18 亿亩 。以 划为依 ， 保

保原则， 划 优先保

乡 兴 ， 内专 县

划 ，专 不 ；原 区 划

不 ， 份协 决。 内， 区

乡 减 余 内交 ； 东

协作 口 下， ，

减 余 剂。

（二十）做 人 力 。

各 人 力 ， 健全 各 人 务乡 兴

制。 农 义务 划、中

儿 划、 划、乡

助 ，优先 区 充 。



业 “三 一 ” 划，

专 划。全 医 农 单 医 免 养 划

优先 中 区倾 。 乡 兴 县 农业

人 “县 乡 、下 到 ” 制。

“两 ” 受 业 ， 予 助。

励 各 人 乡 兴 县 动。

八、全 加 党 中 一

（二十一）做 体制 。健全中 、 、

县乡 作 制， 任 、各 其 、

力 乡 兴 体制， 压 任。充分发 中

各 党 农 作 作 ， 一

同乡 兴 决 事协 作 制。

（二十二）做 作体 。 任务 ，

及 做 同全 乡 兴 作力

、 保 、 划 、 、 保

合，做到一 、一体化 。 加 党 ，

乡 兴 人。 乡

兴任务 ， 一书 作 ，健全

化 作 制。

（二十三）做 划 。

同乡 兴 举 入“十 五”

划。 区 乡 兴

入“十 五” 关 划。 制“十 五”

同乡 兴 划。

（二十 ）做 制 。 任务 ，

区 乡 兴 入



县党 乡 兴 。

与 发 合 价做 ， ，切

减 。 化 ， 作为

任 、 先 优、 参 。

决 任务 利 ， 们 加

以习 同 为 党中 ，乘势 上、 ，

，全 乡 兴， 全

会主义 代化 、 二个 。


